附件2：

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农业产业

发展类第二批）项目申报入库指南

一、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以改善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防控土壤环境风险为目标，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快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耕地环境质量类别划分等工作，为相应片区市县完成相关任务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示范等工作，不断改善耕地生态环境质量，摸清耕地土壤环境类别，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二）扶持项目

1.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支撑项目
（1）建设内容
指导项目地（约5个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初步成果，对安全利用类（以下简称二类）、严格管控类（以下简称三类）耕地非水稻种植区（休耕区、替代种植区、种植结构调整区）进行排查、登记；指导项目地农业农村部门在二类、三类耕地的水稻种植区，开展水稻加密布点采样，测试镉、汞、砷、铅、铬5种重金属含量，评估水稻达标和超标生产区域，并计算水稻达标生产面积；指导项目地农业农村部门针对二类耕地水稻集中连片超标区，参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的通知》（农办科〔2019〕14号），结合市县耕地污染情况和项目资金规模，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因地制宜开展重金属污染稻田安全利用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指导项目地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台账管理工作，包括安全利用区域排查、水稻加密调查、超标稻田治理等工作的规范登记报送及证明材料的留存备查。
（2）绩效目标
提供不少于10次技术培训；培训人员不低于500人次；阶段性工作报告不少于15份；工作实施方案不少于5份；协助建立试验示范区不少于5个；技术指导专家服务次数不低于20人次。指导目标地市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相关工作目标。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 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属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且在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具有独立的单位编码，可直接接受省财政预算拨款。
② 需具备3年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农田污染修复、耕地重金属安全评估相关工作经验。
③ 项目负责人主持过至少2项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相关科研项目，熟悉粤东西北和珠三角地区耕地土壤类型等。
④ 需具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或研发技术中心。
⑤ 需具备耕地重金属安全利用方面的核心技术，国家发明专利不少3项或国内外论文著作不少于10篇。
⑥ 项目技术团队应配备至少3名耕地重金属安全利用研究涉及的土壤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肥料学、作物育种栽培学、蔬菜或果树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骨干人员。
⑦ 需具备完善的保密管理措施。
（4）项目资金
每个项目申报省财政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2.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边界核实技术支撑项目
（1）建设内容
根据省级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进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室内类别划分的初步成果（包括图件、分类清单等），指导项目地（约2-3个地级以上市，按污染耕地面积大小确定）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初步成果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严格管控类耕地边界核实工作；定期对基层有关边界核实承担部门、第三方单位的室内、室外边界核实工作进行现场核勘和资料检查，对报送省级主管部门的反馈资料进行规范性审核。
（2）绩效目标
提供不少于9次技术培训；培训人员不低于450人次；阶段性工作报告不少于9份；工作实施方案不少于2份；技术指导专家服务不低于30人次，现场质控检查不少于20次，相关资料检查不少于5%。指导目标地市按时按质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边界核实工作。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 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属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且在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具有独立的单位编码，可直接接受省财政预算拨款。
② 申报单位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基础和经验。
③ 申报单位在本领域有较专业的人才队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
④ 申报单位需具备完善的保密管理措施。
（4）项目资金
每个项目申报省财政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3.水稻秸秆田间收集机械化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项目
（1）建设内容
为切实打好秸秆综合利用攻坚战，推进我省水稻秸秆沤肥、饲料、造纸、发电、沼气等综合利用，从根本上减少水稻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研发一种小型履带式水稻秸秆打捆机，以有效解决水稻秸秆离田劳动强度大的难题，为秸秆的回收再利用提供条件。

（2）绩效目标 

研制小型履带式秸秆打捆机1台；建立作业示范点1处；发表论文1篇；田间收获效率相比传统方式提高70%以上。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从事农机科研或推广的独立法人机构，且在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具有独立的单位编码，可直接接受省财政预算拨款。
②申报单位在该领域具有专业的人才队伍，深厚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基础和研发经验。

③申报单位拥有国家农业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装备产业化中试示范基地，具备一定的成果转化能力。

（4）项目资金
每个项目申请财政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三）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1.附件1：《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发展类第二批）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2.项目申报书（附件3-1）及相关佐证材料。

3.申报单位需提供涉及申报内容的所有附件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二、渔业产业发展项目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精神，推动渔业发展从注重产量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注重资源利用向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从注重物质投入向更加注重科技进步转变。通过强化渔业科技创新建设，大力促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我省渔业绿色发展。

（二）扶持项目

1、广东省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园项目

（1）资金用途

在全省选定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渔业种业产业园区，大力支持水产原、良种场和育种中心开展原种保存、亲本培育和良种选育工作。加强现代渔业种业园区种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完善一批保种育种、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推进国家级良种场建设和推广培训的设施，大幅改善水产原良种繁育和选育的能力水平。搭建和完善水产种苗管理和交易平台，通过广泛宣传、示范带动和加强技术服务，推动水产良种的推广应用。

（2）绩效目标

以保存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培育和推广水产养殖优良品种为总目标，结合行业需求，购买引进一批水产原良种，以及更新现有亲本，提高省级水产原良种场保种育种能力。升级改造和配套完善现代渔业种业园区种业设施，配套完善一批保种育种、资源养护、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推广培训的设施装备，打造设备先进的现代种业基地和国家级良种选育基地。开展良种的推广应用培训，培训人次200人次。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具备国家级良种场资格，从事省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独立法人机构，具备渔业种业种质管理平台。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0万元。

2、广东省现代海水种业科技示范园项目

（1）资金用途

打造广东省现代海水种业科技示范园，搭建渔业技术创新的载体，开展渔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试验、示范。同时，配备科普教育设施条件，建设省级乃至国家级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2）绩效目标

打造广东省现代海水种业科技示范园1个；研发渔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2项；开展渔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示范推广6项；建设省级以上海洋科普教育基地1个；培训渔业科技人才500人次；开展海洋科普教育2000人次。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级渔业科研机构，同时具备省级水产良种场资质。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500万元。

 3、淡水养殖鱼类优良品种与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1）资金用途

在全省开展淡水优新养殖品种、健康养殖模式、重要病害防控技术、高效环保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政策与监测、尾水处理等产品和技术的推广示范，提升全省淡水养殖品种良种化率，提高养殖户和企业技术水平，保障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2）绩效目标

建立主要品种良种繁育基地2-3个，推广罗非鱼、鲈、鳢、龟、鳖优良苗种10亿尾以上；开展高效养殖技术和尾水处理技术推广培训，推广面积1000亩以上；示范工厂化养殖车间1000平方米以上；推广新型饲料/添加剂、益生菌制剂、中草药制剂等3-5种，建立示范点3个以上；开展质量安全监测300个样品以上，基本涵盖主要养殖品种和药物；制定标准3-5项，举办政策宣传、技术培训和推广示范10次以上，培训人员500人次以上。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从事水产技术研究与推广的独立法人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4、重点海水鱼种业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

（1）资金用途

聚焦我省海水鱼种业振兴在石斑鱼、四指马鲅、卵型鲳鲹、海马等主要和重点鱼类发展面临的重大关键技术需求。建立种业创制技术体系，开发新品种，提升我省海水鱼种业的创制水平，构建海水鱼育种技术平台。

（2）绩效目标

建立鞍带石斑鱼基于全基因组信息的高效选育技术体系，建立精子冷冻保存技术并应用，选育或杂交培育1-2 个优良品系（种），并生产苗种30 万尾以上并进行示范养殖；建立卵形鲳鲹选育技术体系，选育的新品种生长速度提高15%以上并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1个，推广优良种苗50万尾以上；获国家发明专利2件；建立四指马鲅性腺发育调控关键技术1套、全季候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技术工艺流程1套；年产优质苗种150万尾以上。解决海马繁殖与种苗培育关键技术，建立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技术工艺流程1套；收集广东沿海海马种质资源；实现年产海马20万尾以上。促进四种鱼类的产业与繁育技术的升级。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须为省级及以上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

②有鱼类育种和扩繁方面的工作基础。对相关鱼类的产业发展有深入的了解，对发展相关鱼类的产业有明确的方向。

③产学研结合，须在省内建立示范基地。

④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⑤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5、对虾种业及配套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

（1）资金用途

在全省组织对虾种业及配套技术为主的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工作，进行对虾产业关键和应急技术研究、关键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产品创制、技术试验集成、人员培训和示范推广，搭建行业内分享管理经验与生产技术的交流平台。

（2）绩效目标

组织对虾为主的省现代农业产业对接和技术研讨2次；开展虾类全产业链技术集成推广工作1次，培训虾类产业从业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累计200人次。建立亲虾培育中心、多模式养殖试验示范基地及虾类新品种的示范养殖基地各1个；培育亲虾2万尾，生产高抗力虾苗200亿尾。

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从事对虾技术研发与推广的独立法人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6、重要经济贝类大规模死亡预警防控技术研究项目 

(1)资金用途

本项资金主要用于贝类重要病原检测技术攻关及疾病发生预警预报技术体系构建；优良贝种的选育和引进、抗高温贝的杂交育种；提高育珠贝存活率及优珠率的综合技术研发；向基层养殖单位推广技术和培训技术人员。

(2)绩效目标

建立牡蛎主要病原的准确、高效检测技术2项，构建牡蛎主要病害发生预警预报技术体系1套，将牡蛎成活率提高10～15%；选育耐高温杂交扇贝新品系1个，该品系的养成存活率达到80%，度过高温期的存活率达到50%，提高30%的经济效益；采用综合技术将马氏珠母贝育珠后的成活率提高到40%，插核后的留核数达到0.85，优珠率达到28%以上；获得一批耐高温珍珠贝的亲本，将该珍珠贝的F1代存活率提高10～15%；在经济贝类养殖基地开展技术培训30人次，养殖推广面积2000亩。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或中央在粤单位从事贝类养殖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的单位或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7、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项目

（1）资金用途

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生产调研；在全省部分水产养殖、加工、流通企业或现代农业（渔业）产业园区，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生产示范推广；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查与应急处理；通过资料发放、集中授课和现场讲解等形式，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宣传。为我省水产品产业发展、政府决策、舆论应对提供技术支撑与决策依据。

（2）绩效目标

编写全省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生产情况报告1份；开展不少于5次科技下乡活动，带动渔业产业生产、经营、管理者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生产宣传不少于4次；抽查水产品质量安全样品不少于200个。围绕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绿色发展战略要求，以提升从业者质量安全意识为目标，推动全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和服务水平。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对象为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具备省部级风险评估实验室和省部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创新团队或省部级水产标准化委员会的农业科研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8、水产动物苗种主要疾病的检测标准构建及其示范推广项目
（1）资金用途

建立和完善我省水产苗种主要寄生虫、真菌、细菌和病毒性疾病的检测标准；开展水产苗种检测的技术示范推广和人员培训；开展水产动物苗种场的主要疫病监测。

（2）绩效目标

建立和完善我省10种以上水产种苗主要疾病的检测标准；积极与国家级和省级良种场合作，开展不少于10家良种场的种苗疾病检测；举办3期水产苗种疾病检测培训，每期培训100人以上；与传媒单位合作，正面宣传引导，不少于3次宣传报道。

（3）申请对象及条件

①申请主体为省级从事水产动物疾病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独立法人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优先考虑与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合作联合申报。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9、建立省级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示范点）项目
（1）资金用途

开展省级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建设，组织渔业官方兽医培训，建立产地检疫及标识可追溯管理制度，从苗种源头控制重大水生动物疫病扩散，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2）绩效目标

建立并完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及专用标识追溯系统，购置检疫证章标识。制定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实验室快速检测程序，筛选可行有效的检测方法、购置相关仪器设备设施。发挥省级申报点的示范作用，对21个市级检疫申报点的建设进行技术指导，组织对全省检疫申报点的渔业官方兽医100人次进行培训。对省本级申报点场所进行修缮改造。

（3）申报对象及要求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从事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独立法人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10、水产养殖规范用药项目

（1）资金用途

在全省草鱼、罗非鱼、鲈鱼的主要养殖区域开展气单胞菌和链球菌的流行及耐药情况、耐药转播机制调查，研究不同来源、不同养殖区域下气单胞菌和链球菌的种群流行状况及耐药性特征和变化，筛选出相对敏感的渔用药物，指导水产养殖业者精准用药、规范科学用药，推动用药减量增效，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并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2）绩效目标

在珠海、中山、佛山、惠州、茂名等5个地区共采集气单胞菌和链球菌各150株。对10种水产渔用药物进行气单胞菌和链球菌的耐药性实验，分别筛选出适合不同区域的敏感药物。

指导10个养殖场进行精准用药、规范科学用药。建立2个水产健康养殖示范点。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从事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独立法人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200万元。

11、水产原良种种质监督检验与种质概况普查项目

（1）资金用途

根据国家和水产行业种质标准，对全省现有国家、省级原良种场开展水产原良种种质监督检验，摸清全省水产原良种的种质概况，分析水产种质水平，巩固和提升水产原良种标准化生产、种质资源保存和开发利用水平，着力强化水产种业良好操作规范，推荐一批水产优良品种。

（2）绩效目标

积极与省、市县水产技术部门沟通，对国家、省级原良种场实地普查不少于20次。对国家、省级原良种场开展水产原良种种质监督检验不少于40个品种。提交全省水产原良种的种质概况普查分析报告，推广不少于10个水产优良品种及其水产种业良好操作规范。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中央驻粤渔业科研单位或省级以上相关院校和科研单位，且申报主体内设机构必须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具有水产种质检验能力（获得CMA证书）的部级以上质检中心或者省部级以上水产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200万元。

12、远海渔船管理与发展政策研究项目

（1）资金用途

全面调研并分析广东省远海渔船管理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发展定位与目标，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管理办法并提出保障措施。具体包含：

①调研并收集整理广东省远海渔船管理生产状况及存在问题。

②调研并收集整理广东省远海渔船保障资金需求情况。

③梳理现有相关管理规定，编制管理流程、要求。

④制定符合国家需要的广东省远海渔船生产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

（2）绩效目标

调研并收集整理广东省远海渔船生产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现状并提出其需要资金保障数额，制定符合国家需要的生产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远海渔船现状调研报告1份、广东省远海渔船资金需求方案1份、广东省远海渔船资金管理办法1份、广东省远海渔船生产管理办法1份。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科研机构、高校或社会学术团体组织。

②申报主体建有渔船监控信息平台。

③申报主体承担过远海渔业生产管理工作。

④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⑤申报对象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单位预算编码。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共一个，项目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50万元。

申报材料及要求

1.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发展类第二批）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附件1）。

2.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渔业产业发展用途）项目入库申报书（附件3-2）。

3.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渔业产业发展用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格式）（附件3-3）。

4.申报单位及合作单位法人证书、主持人职称证书（复印件）。

5.技术依托单位协议书（复印件，科研类单位不需提供）。

6.其他证明材料，包括：相关成果获奖证书、相关产品证书、企业相关认定证书、配套资金证明等。
（四）其他事项

1.申报单位必须确保所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和完整性，材料数据要求准确、完整，提供的复印件要与原件相符，不得编造、伪造有关证明材料，不得骗取、套取财政资金。一经申报，即视同承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合同、实施方案等认真组织实施，按期完成项目并提交成果报告。
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照本指南规定的内容范围、资金额度进行申报，需严格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制订经费预算，且须经具有资质的财会人员对其合理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

3.申报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技术指标和考核验收指标。各方任务分工明确、研发或产业化进度科学，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4.项目验收前，须经具有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通过后，方可提交验收申请。

5.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予修改、更换，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回。

